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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迪庆州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是根据《迪庆州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对迪庆州农牧局“关于组建迪庆州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的请示”的批复》迪编办[2009]82号文件，迪庆州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核定编制数5人，目前设有农残快速检测室、“三品一标”认证监管室、办公室、业务室四个业务股室。主要开展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三品一标”）登记申报及监督管理等工作。其职责是：1、负责实施本辖区内绿色无公害农产品检测工作；2、负责制定本辖区内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规划、计划和生产标准；3、开展绿色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指导全州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工作；4、对本辖区内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及产品生产进行管理；5、负责本辖区内农产品交易市场的产品检测指导工作；6、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7、承担完成州农牧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绩效目标的设立情况
   按照迪庆州财政局召开的“2018年部门预算和三年支出规划部置会”、州农牧局组织召开的“2018年部门项目预算部署会”精神以及《2018年部门项目预算明细与责任分工》的要求，我中心组织专家认真研究项目支持内容，结合我州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实际，详细编写项目实施报告，认真制定出目标责任绩效，年终按照项目工作考核办法及绩效评价细则进行绩效评估和考核。2018年迪庆州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承担的部门项目有省级农业生产发展专项—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项目和食品安全事务项目。项目部门绩效目标设立为一、二级指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根据项目实施方案设立的项目完成目标，及时完成各项目的实施工作，达到项目预设目标和效益。
（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根据《迪庆州财政局 迪庆州农牧局关于下达2018年省级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非贫困县）和绩效目标的通知》（迪财农[2018]95号）文件；《迪庆州财政局 迪庆州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下达2018年第一批省级食品安全监管专项补助经费的通知》（迪财社[2018]75号）文件。已收到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经费20万元、食品安全事务经费5万元，共计25万元。项目资金于2018年7月底至9月底到账，完成迪财农[2018]95号项目支出16627元、完成迪财社[2018]75号项目支出43546元。
（四）部门预算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迪庆州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有明确的内部管理制度，工作分工明细，财务责任明确。严格按照《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迪庆州州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 、《迪庆州州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迪庆州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等管理办法及文件要求按制度进行预算资金管理，及时上报预算完成进度情况，公开预决算等工作，尽力完善预算管理制度。
二、绩效自评工作情况
（一）绩效自评目的
绩效自评的目的主要是分析项目实施全过程，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及时查缺补漏，发挥项目资金的效益。在项目申报中，对项目的绩效指标进行了统一细化，在项目各项任务中对细化的项目指标进行自评，及时发现问题，对问题进行纠正，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 自评指标体系
自评指标体系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包括产出指标、满意度指标、效益指标。各级指标以优、良、中进行评价。
（三）自评组织过程
1.前期准备
一是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把绩效考核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来研究和部署。二是落实责任,强化考核任务落实,细化落实措施,做好工作谋划和考评指标跟踪、监控与问题整改。成立了预算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绩效工作的组织领导。三是收集整理资料。评价小组收集了相关规章、制度、职责、工作计划等各种资料。
2.组织实施
根据迪庆州财政局、迪庆州农牧局对本单位绩效评价的相关规定，我站按照方案制定、抽样自评、现场评价、报告撰写四个阶段，以组队现场评价和单位自评相结合，组织实施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三、评价情况分析及综合评价结论
项目按照项目上报的实施方案正常开展，项目各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良好，完成项目工作后按期进行项目总结、评价。
四、绩效自评结果应用
按照项目评价指标开展项目自评。
1、 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项目绩效：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协助省厅委派的检测机构开展例行检测和监督抽检、组织全州开展快速检测及指导流动检测车、执法工作，迪庆州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项目配套补助；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运用推广，督促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试点项目实施企业落实运用；“三品一标”申报及证后监管。
食品安全事务项目绩效：开展2次监督抽查，第一次6月 ，第二次11月。抽样制样以及送检工作由迪庆州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完成。鉴于我州目前尚未开展定量检测工作，2018年度的例行检测承担检测机构是保山市龙陵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便于工作的开展此次的种植业产品监督抽查检测工作将委托龙陵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完成。
五、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专项资金绩效评估工作总体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对规范项目管理、合理使用项目资金等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在进行项目绩效评估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1、资金下达的时间问题。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下达到基层单位需要经过中央、省、州多级财政部门，资金真正到达实施单位的时间多为下半年，有的甚至将近年底，所以往往不可能在本年度全部使用完毕，造成跨年使用。有些工作想做，又担心资金有没有，造成工作有点被动。目标任务是完成了，但往往是资金下的比较晚，工作不可能等到下半年才去做，所以导致使用其他资金，而当年下拨的转移支付资金有结余。
2、随着项目绩效评估工作逐年开展，项目绩效评估对合理、规范使用财政专项资金所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但目前绩效评价人员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业务能力高低不一，影响整个评价的准确性、客观性。　
3、评价结果的公信力有待进一步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尚未建立起完备的绩效评价机制和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如评价指标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全面性还有待检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绩效评价工作质量,导致绩效评价结果不能够真实全面反映项目实施情况。
　　4、绩效意识淡薄制约了应用工作的开展。对预算的管理侧重于合规性要求,对预算关注度不够高,绩效观念和责任意识不强。思想意识的淡薄,在制约绩效评价工作水平的同时,也限制了评价结果的使用范围。
（二）有关建议
1、建议上半年完成中央、省转移支付资金足额地拨付到单位，避免出现年底拨付、跨年使用的情况。
2、建立完备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切实提高绩效评价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3、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工作质量。要组织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的业务培训。从绩效管理业务实际出发,找准切入点,有的放矢的开展专项业务培训,旨在提高绩效管理人员的从业水平;鼓励绩效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和积极借鉴国外绩效管理的先进理念,着力打造一支视野开阔、专业精湛、综合素质强劲的人才队伍。以提高项目绩效评价工作质量，提升项目管理水平，促进草原生态保护工作顺利开展。
4、科学规划项目资金使用,有效监控项目实施,切实保障项目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强化绩效管理意识,切实提高自我评价水平,为进一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动评价结果应用提供保障。
5、继续加强预算管理、严格预算执行，科学编制预算。
六、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针对财务管理还不很规范，财经纪律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等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将加强政策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预算法》等相关法规、制度，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没有预算不得支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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